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航海與航運管理系甄選入學選才

之尺規設計 

面向 優(90分以上) 佳(89-80分) 可(79-60分) 加權分數 

自我學習表現能力  就讀動機與生涯規劃

與本系高度相關。 

 提出高中在學期間自

我學習之紀錄及傑出

心得。 

 修課紀錄完整且傑

出。 

 能舉出以上項目至

少2項，或提出多

項其他足以證明自

我特殊表現之相關

傑出事蹟。 

 就讀動機與生涯規劃

與本系相關。 

 提出高中在學期間自

我學習之紀錄及優良

心得。 

 修課紀錄完整。 
 能舉出以上項目至

少1 項，或提出多

項其他足以證明自

我特殊表現之相關

優良事蹟。 

 就讀動機與生涯規劃

與本系相關性薄弱。 

 提出高中在學期間自

我學習之紀錄及簡要

心得。 

 提供部分修課紀錄。 

 無其他足以證明自我

學習之相關事蹟。 

30% 

溝通協調合作能力  提出高中在學期間曾

舉辦社團活動並表現

傑出。 

 提出高中在學期間參

與校內外活動經驗與

表現傑出證明。 

 提出高中在學期間曾

舉辦社團活動並表現

優良。 

 提出高中在學期間參

與校內外活動經驗與

表現優良證明。 

 提出高中在學期間曾

參加社團活動證明。 

 提出高中在學期間參

與校內外活動證明。 

 無其他足以證明溝通

協調之相關事蹟。 

30% 

  



多元跨域學習能力  能提出高中在學期間

積極多元學習表現傑

出之具體事蹟。 

 能提出高中在學期間

多元學習表現優良之

具體事蹟。 

 能提出高中在學期間

多元學習表現之具體

事蹟，但並無特殊表 

現。 

20% 

追求卓越成就能力  能舉出以上項目至少2 

項，或提出多項其他

足以證明追求卓越成 

就之相關傑出事蹟。 

 能舉出以上項目中至

少 1 項，或提出多項

其他足以證明追求卓

越成就之相關傑出事

蹟。 

 僅能提出少部分足以

證明自我特殊表現之

相關傑出事蹟。 

20% 

專題實作、課程學習成果  能提出高中在學期間

學習作品並表現傑

出。 

 能提出高中在學期間

學習作品並表現優

良。 

 能提出高中在學期間

學習作品。 

100%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